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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省野外火源治理和查处违规用火行为
专项行动工作方案

为减少人为因素引发的森林草原火灾，全力防范化解森林草

原火灾风险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订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重

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坚持“防未、防危、防违”“打早、

打小、打了”全链条管理，依法对烧地堰、焚烧枯枝落叶、祭祀

用火、林区吸烟、燃放烟花爆竹、输配电线路、使用电气焊等林

区及边缘野外用火容易引发森林草原火灾的主要隐患进行集中

治理，依法严厉查处森林草原违规用火行为，从源头上防范化解

森林草原火灾重大风险，坚决防止森林草原火灾在重要节点频发

多发，严防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，维护森林草原

生态安全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专项行动由省森防指统一领导和部署，省公安厅、省自然资

源厅、省应急厅联合成立全省野外火源治理和查处违规用火行为

专项行动领导小组(以下简称行动小组，专项行动结束后自行撤

销)，由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、副厅长、一级巡视员王太明任

组长，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副总队长侯文学、省自然资源厅防

灾减灾工作处处长张全健、省应急厅火灾防治管理处二级调研员

李全民任副组长。行动小组下设办公室，省自然资源厅防灾减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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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处处长张全健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具体组织、指导、协调、督

促全省开展野外火源治理和查处违规用火行为专项行动。

各市参照省行动方案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，组织开展专项

行动相关工作。

三、工作原则

（一）坚持协同联动，密切配合。严格落实党政同责、一岗

双责，切实强化地方党委政府领导责任。相关部门各司其职，公

安部门做好森林草原火灾有关违法犯罪案件查处工作，开展火场

警戒、交通疏导、治安维护、火案侦破等，协同有关部门开展防

火宣传、火灾隐患排查、重点区域巡护、违规用火处罚等工作。

林业主管部门履行森林草原防火行业管理责任，具体负责森林草

原火灾的防控工作，组织、指导开展防火巡护、火源管理等工作。

应急部门负责综合指导森林草原火灾防控工作，开展监测预警，

组织指导协调扑救及应急救援工作。省森防指各有关部门加强协

同配合，形成协调顺畅、配合紧密、调度有序的工作机制。

（二）坚持依法治火，筑牢防线。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森林法》《森林防火条例》《山东省实施<森林防火条例>办法》

等法律法规，坚决依法查处违规用火行为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

究刑事责任。狠抓过程控制，边检查、边整改、边处理，及时堵

塞漏洞。注重普法宣传，开展警示教育，倡导主动防火，营造浓

厚防火氛围，提升群众法治观念和防火防灾意识，构筑全民防范

思想防线。

（三）坚持标本兼治，务求实效。深入开展隐患大排查、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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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治，省市县乡村五级层层开展火源管控、巡查巡护，查找短板

不足，不断健全法规制度、完善标准规范、强化执法力度、拧紧

责任链条，为实施依法治火、依法管火提供强大体制机制和制度

保障。

四、行动时间

即日起至 5 月 31 日，组织开展野外火源治理和查处违规用

火行为专项行动。

五、工作内容

本次专项行动的重点是打击森林草原违规用火行为，整治危

害防火安全的违规行为。

1.农事用火。重点治理在林田、林园交错地带烧田埂、烧杂

草、烧秸秆、烧灰积肥、烧垦开荒等农事用火失管失控问题。治

理源头管控不到位，对农事用火不劝阻、不报告。治理对违规用

火管理“宽松软”问题。

2.祭祀用火。重点治理推动移风易俗、文明祭扫工作不力，

在林内、林缘烧纸钱、烧香点烛、燃放花炮、焚香祭祀等违规用

火问题。治理墓区及周边可燃物清理不到位、火灾隐患突出问题。

治理宣传引导、综合管控不到位，未采取有效措施疏堵结合。治

理党员干部、公职人员不以身作则，带头上坟烧纸、燃放烟花爆

竹等问题。

3.休闲娱乐。重点治理防火期内进山入林人员携带烟火入山，

在林区、自然保护地、旅游景区野外吸烟、生篝火、烧烤、野炊

和燃放花炮、放孔明灯等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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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生产用火。重点治理违规炼山造林、计划烧除、烧疫木、

防虫防疫、点烧隔离带、施工作业跑火等隐患问题。治理林区施

工单位、林产企业、工矿企业未履行报备许可手续或未履行隔离

防护措施进行焊接、切割、爆破、冶炼等行为。治理有关部门对

违规生产性用火监管缺位、处罚不严问题。

5.其他情形。治理穿越林区输配电线路断线短路、绝缘子脱

落等引发森林草原火灾隐患问题，治理在输配电线路廊道内非法

种植超高植物，在防火阻隔带内非法种植农作物及有关规定禁止

的其他违规用火行为。治理未经批准，进入森林防火区进行实弹

演习、爆破等活动。治理智力障碍、精神病患者和未成年人监护

责任落实不到位，玩火弄火行为。治理破坏、盗窃森林防灭火设

施设备行为，治理林区民居、村寨和重要设施、军事设施周边可

燃物清理不到位问题。打击故意纵火、失火烧山行为，严惩阻碍

执行森林草原防灭火公务行为。治理森林草原高火险期内，拒绝

接受防火检查，或者接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逾期不消

除火灾隐患的行为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森林草原防火工作是林长制考核的重

要内容之一，各地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，各级林长切

实履行林长职责。各级政府要结合地方实际，适时颁布禁火令，

切实把野外火源专项治理行动和查处违规用火行为专项行动摆

上重要议事日程。参照省级行动方案安排，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

组，按照属地管理、分级管理的原则，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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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部门要协同推进、形成合力，做到坚持上下联动、一级抓

一级、层层抓落实。

（二）聚焦重点发力。各地要借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验，

全面把牢易失控关口，盯紧易发生风险部位，确保横向到边纵向

到底，不留死角、不留盲区。重点林区防火检查站要落实 24 小

时值班值守，做好火源检查、收缴等工作，对拒不配合、寻衅滋

事的，会同公安部门依法从严处理。要注重点面统筹，突出重点

地区、重点部位、重点方向、重点人群，加强卫星遥感、智能监

控、无人机、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应用，增强执法监管能力水

平。各级森防指成员单位在开展防火督导检查时，要把野外火源

治理、查处违规用火作为重要检查督导内容。

（三）坚持标本兼治。各地要运用大数据分析，认真研究火

灾成因，摸清火情规律，找准问题根源，破解“管不住”的症结。

注重标本兼治，不断健全法规制度，实施依法治火、依法管火。

注重长短结合，探索建立隐患问题自查自纠长效机制，持续推进、

常抓不懈。力戒形式主义，结合全省“森林防灭火百日攻坚”专

项行动，对隐患问题盯住不放，杜绝火源边治理、火灾边爆发。

树牢鲜明导向，明确奖惩措施，顶格处罚高火险天气在防火区内

的违规用火行为。

（四）强化警示教育。及时曝光火灾肇事者和违规用火处罚

案例，对影响较大火灾要成立专案组，依法从严从速惩处肇事者，

形成强大震慑作用，提升群众法制观念和防火自觉。探索建立违

规用火有奖举报制度，依靠群众、发动群众，筑牢火灾防控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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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线。

（五）积极推进制度建设。坚持“疏堵”结合，探索符合本

地实际的火源管理措施和手段，积极倡导文明祭祀，严格落实防

火期野外用火审批制度，加强野外施工作业管理，既为野外生产、

生活性用火提供方便，又要把野外违规用火坚决堵住。加快“防

火码”在隐患整改、火险预警、宣传警示等方面的应用试点，实

现“小码大用、一码多用”。

（六）严格信息报送。请各地各单位按照职责建立工作台账，

汇总专项行动工作情况，分别明确专人负责专项行动信息报送工

作。各级公安、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统计本部门的专项行动成果，

在报送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时，报送至同级林业主管部门，由各级

林业主管部门逐级汇总后报送省自然资源厅。即日起每周一上午

报送上一周工作动态及情况统计表，6 月 15 日前报送专项行动

工作总结。

联系人：省公安厅 李 智 0531-85121888

省自然资源厅 阴文华 0531-51791232

省应急管理厅 刘 杰 0531-51787855

附件：野外火源治理和查处违规用火专项行动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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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野外火源治理和查处违规用火行为专项行动统计表

数 量

制定专项行动方案（个）

派出检查组数量（个）

设立检查站（含临时）（个）

出动人员数量（人次）

排查火灾隐患（处）

发放整改通知书（份）

整改火灾隐患（处）

发放宣传品数量（件）

悬挂标语（幅）

广播电视等媒体报道（次）

发送短信（条）

查处、制止违规用火数量（起）

接受火警数量（起）

受理案件数量（起）

总数

行政案件

刑事案件

查处/破获案件数量（起）

总数

行政案件

刑事案件

打击处理和教育人员（人次）

总数

行政处罚

刑事拘留

逮捕

移送起诉

教育、劝阻人员

罚款金额（元）

其他成效


